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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楊孟哲 Yang, Meng-che 

 

摘要 

日本帝國主義自明治維新之後，以強大武力對外擴張，主張富國強兵論積極

侵略亞洲諸國，和歐美列強共居一堂。1869 年明治政府即以開拓之名首先強行

併吞北海道統治愛奴族，1879 年琉球王國被日帝滅亡，緊接著統治台灣、朝鮮、

中國滿州、南庫頁島以及南太平洋諸國等等。日軍以保護朝鮮為名打敗清國取得

台灣統治權（1895-1945）長達 50 年之久。其統治台灣最大課題，以如何利用文

化教育同化台灣民眾為首要目標，而併吞琉球之後成為日本帝國最主要殖民教育

經驗來源，並引進琉球同化教育，成功地在台灣施行殖民統治且效果顯著。 

本文以日本帝國主義文化政策之視角，對於台灣首任學務部長伊澤修二主導

台灣教育事業，於 1897 年（明治 30 年）在日本帝國教育會之專題演講，提出「台

灣公學設置具體法案」以「要急事業」「永久事業」倡導台灣圖畫教育政策，是

同化教育先驅者之一，至芝山巖學堂事件開始，台灣教育政策、文化實施方向、

教育制度、教育學制，乃至台灣的日本語傳習所等，以一貫的日本文化包裝下，

台灣各民族及各種小公學校美術教育制度的差別主義條件分析解讀，大致可分為

三等制度：第一等公民﹙大和民族﹚，所謂小學校教育；第二等公民﹙土人﹚，指

生長在台灣平地的人民所就讀的公學校；第三等公民﹙台灣原生人、蕃人﹚教育

所。本文以有限史料事實舉例研究探究，包含一、台灣美術教育之開端，二、師

範學校制度，三、公學校的美術教育，四、原住民美術教育之創設，逐一探析美

術教育之內容，以為探討台灣近代美術發展之緣起。 

 

關鍵字：琉球教育、台灣教育、殖民地教育、伊澤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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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灣美術教育之開端 

1895 年日本在〈馬關條約〉中由清朝手中得到了台灣的統治權。在日軍進

駐台灣之前，樺山資紀已率部隊乘橫濱號起航，途中停泊於沖繩縣中城灣並與從

旅順回航的援軍以及奉命征服台灣的近衛回師團會師。1樺山面對台灣進兵準

備，向文武官員高聲宣誓對台灣之統治施政方針： 

惟台灣乃帝國之新增版圖，未浴皇化之地。加之島上東部有蒙昧頑愚之蕃

族佔據著，如有遭逢頑民抵抗而意外之變時，陸海將校等武官應迅速還

擊，以為殺雞儆猴。2 

樺山的訓示是為了安撫民心之心理作戰，卻足以看出其征服台灣之不安心

照。即使在 1871 年的琉球人民遭殺害之事件後，樺山和水野遵﹙台灣首任民政

局長，1895-1897﹚曾秘密來台，收集資料並為制定作戰計畫，運用於 1874 年牡

丹社事件，當時日軍用最新的武器與台灣原住民的傳統部族交戰，成效有限，從

1874 年 5 月 7 日登陸，直到 12 月完成作戰任務，勉強鎮壓撤軍，共花了 7 個月

的時間。3 

第一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以「打擊敵人，使人民服從」為最高統治原則，著

手台灣的殖民統治。是以武力為後盾，以教化政策哄騙台灣人民為策略。為了安

撫島民情緒，有效地控制統治台灣，其施政重點從事教化政策，疏導民情，奠定

台灣早期殖民教育系統，圖謀影響島民意識形態。日本首任學務部長伊澤修二提

倡「有用學術」之後，在 1902 年﹙明治 35 年﹚國語學校中設立師範乙等科後，

島民的教育即邁入「圖畫教育」的初創期。 

1898 年﹙明治 31 年﹚台灣公學校令發佈之後，後藤新平任台灣總督府民政

局長。在他任期八年又八個月中，對台灣統治有重大的影響。 

後藤對台灣當時的教育稱為「無方針」論，同時迴避宣佈同化政策，並且強

烈批判初期統治台灣失敗的原因，他認為「對島民之傳統習俗不夠理解、不重視、

錯誤不斷，是統治台灣初期失敗最大的原因。統治是生物學原理的一種，必須要

經常用心地去做，並養成習慣，統治台灣成功最大的秘訣，事實上是循著『生物

學原理』。」4，後藤制定許多新高壓政策，主張台人不必受高等教育。 

                                                 
1 吉野秀公，《台灣教育史》，台灣日日新報社，1927 年 10 月 20 日，頁 7。 
2 《日治時期台灣文獻史料編輯第一號》，詔敕、令旨、諭告、訓達類纂（一），成文出版社，1941

年，頁 4。 
3 宮國文雄，《台灣遇害事件》，那霸出版社，1998 年。 
4
 吉野秀公，《台灣教育史》，台灣日日新報社，1927 年 10 月 20 日，頁 8。 

  「開始統治之初，即以鎮壓抵抗和順民撫育為大政方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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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統治台灣時期雖曾致力於基礎教育之普及，但初期因島民並不理解所謂

「西洋式日本教育制度」，確實讓日本人絞盡腦汁在政策面上下功夫。 

總督府藉由國語傳習所之運作而展開台灣殖民教育。初期的統治並不順利，

幾乎無法控制島民的反日情緒，因此發生芝山巖事件震驚日本帝國朝野。因此，

甚至有人提案將中日戰爭之戰利品台灣島，轉讓給第三國。5 

日本政府對於統治台灣投入大量無盡的經費感到沉重的負擔，而島民的教育

經費一直是最率先遭到削減的。因此師範學校廢校之後，日本方面受到巨大的壓

力，兒玉喜八因而辭去教務課長之職。1902 年（明治 35 年）7 月 6 日，公布了

關於國語學校規則修正（府令 52 號）。6 

關於在國語學校開設師範乙科之節，要點如下： 

1. 在師範部設置乙科，原師範學校培養部份本島人學生，將在本校進行培育養

成。 

……………………………… 

9. 師範部之授課科目中，理科分為博物，物理和化學三科，加開圖畫課，且提

升課程難度，以充實提高學生學識。 

第一章  學校的劃分及宗旨 

第一條  在國語學校設立師範部，中學部，國語部及實業部，並加設

附屬學校。根據實際需要時則應開設講習科。 

第三條  國語學校中學部針對內地人青年需施以必要的高等普通教

育。 

第四條  國語學校國語部是以本島青年為主，教授國語教育之同時也

對於因公私業務，而必須前往日本者施予其所必要之教育。 

第二章  學校的組成 

第七條  在師範部開設甲科。應入學甲科之學生為滿 18歲以上 25歲

以下之內地人，且修完中學 4年課程者，或是具同等以上學

歷者。應入學乙科之學生為滿 15 歲以上 23 歲以下之本島

人，且具公學校畢業以上學歷者。 

第十一條  師範部甲科之授課科目有：修身、教育、國語、漢語、台

                                                 
5
 北岡伸一，《後藤新平》，中央公論社，1988 年，頁 38。 

「由統治台灣的困難而對其前途感到悲觀，故而部份有將台灣賣予他國之提案。」 
6 台灣教育會編，〈教育大年表〉，《台灣教育沿革誌》，青史社，18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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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語、歷史、地理、數學、物理、化學、博物、習字、圖

畫、音樂、體操，而乙科之授課科目有：修身、教學法、

國語、漢語、歷史、地理、數學、物理、化學、博物、習

字、圖畫、音樂、體操。並甲、乙科都必須將手工列為選

修科目。 

第十二條  中學部的授課科目為：修身、國語、漢語、英語、歷史、

地理、數學、博物、物理、化學、法律、經濟、圖畫、音

樂、體操。 

第十三條  國語部之授課科目為：修身、國語、漢語、歷史、地理、

數學、物理、化學、博物、習字、圖畫、音樂、體操。7 

 

自伊澤修二提出「有用學術」6 年之後，在師範學校中被廢止的美術教育課

程，終於在國語學校的乙科中被正式採用開設，而手工教育也被設為選修科目。 

台灣的美術教育上，自明、清時期除了極少數的文人及貴族自行學習筆墨之

外，這可謂是史無前例。然而 1902 年（明治 35 年）以後，台灣美術的近代化浪

潮中，許多新潮流蜂擁而至，因而培養出具美術素養及才能的教師，也直接影響

到台灣島民中從事藝術創作的首代藝術家。 

之後殖民政府成立新學校、校舍施工、發布學校規則改正令、盲啞學校等特

殊教育開校、新規則實施等都順利地進行著。新學校、圖書館、博物館及醫院等

也陸續建設，台灣殖民之教育事業終於漸漸步入正軌。 

在日本當局有效的統治之下，抗日遊擊戰也日漸減少。島民生活也安定下來

了。教育方面得到相當的改善，有心向學的人也增加了，但卻面臨教師不足之狀

況。在吉野秀公所著之《台灣教育史》中，曾有以下的記述：「教師之養成，僅

只國語甲科都難以滿足其需求，更遑論教員之養成僅限於一處，不方便至極。」

8 

到了 1918-1919 年（大正 7～8 年）時，公立學校之普及狀況整體上已有相

當的改善。但是，教師培養之速度跟不上學生人數的成長，也有教師的師資問題

等，地方廳開始設置臨時師範學校，推進教師和預備教師之培育，力圖儘速解決

地方教師不足的問題。 

                                                 
7 台灣教育會編，《台灣教育沿革史》，青史社，1892 年，頁 580-583。 
8 吉野秀公，《台灣教育史》，台灣日日新報社，1927 年 10 月 20 日，頁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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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參加雇用教師培育或講習員資格，是以公學校的畢業生為主。講習科目

有修身、國語、算術、教育、體操、圖畫等，培育時間為 5～6 個月，由廳視學

和公學校的教師擔任講師。1919 年（大正 8 年）時，已在台北、桃園、南投、

嘉義、台南、阿猴、花蓮等 7 個地方廳展開講習，有男 178 人、女 34 人，共 212

人得到了講習證書。 

1920 年（大正 9 年）在台北、新竹、台中、台南，1921 年（大正 10 年）在

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等地也舉辦了同樣的講習會。接著不斷地在各地展開講

習會，至 1925 年（大正 14 年）時，已成教師數量過剩的狀況了。 

 

二、師範學校制度 

日本統治台灣的主要方針是同化政策之一。教育推進之過程，雖是連串的苦

難，犧牲兩位教育者──伊澤修二與兒玉喜八，但這也是日本人在台灣努力推行

基礎教育之實證。第三任的教務課長木村匡，是最早提倡在殖民地台灣實施義務

教育的，其目的是使教育得以普及。但後任教育課長，特別是持地六三郎對此極

力反對。 

1903 年（明治 36 年）11 月，在佐藤弘毅教務課長召集全島各小學校及各廳

之教務人員的會議上，民政局長後藤新平對義務教育之必要性，有著如下的指

示：「本島根基在於國語之普及和國民之涵養。因此，加速施行初級義務教育和

強制入學，儘速加快同化是最為重要的」。9可見後藤反對高等教育的推進，只限

於基礎教育階段的普及。 

台灣教育的成敗與同化政策有密不可分之相關性，且師範教育的推進，更啟

發了島民意識，也為教育奠定了基礎。在師範學校廢止後直至 1918 年（大正 7

年），根據法制局之建議，樞密院為應對當時台灣師範學校的師資不足之緊急狀

況，經過審議於翌年 1919 年（大正 8 年）1 月 4 日，公佈了台灣教育令。主要

條文如下所列： 

第二十七條  從事師範教育的學校為師範學校。 

第二十八條  在師範學校設置預科和本科。預科之修習年限為 1年，本科

之修習年限為 4年。師範學校亦得以開設修學年限 1年之公

學校教師講習科。 

第二十九條  得以入學讀師範學校預科者，須是 6 年學制之公學校畢業

                                                 
9 同上註，頁 12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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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或是具同等以上學歷者。10 

同年 4 月 1 日，該法令成為教育令生效之根據，頒佈關於師範教育的台灣總

督府師範學校制度（敕令第 65 號）。11並於此，設置了長久以來國語學校本部臺

北師範學校及台南師範學校分校，二校均為教育令頒之後成為師範學校。 

同時，稍早 3 月 31 日，也頒佈了台灣總督府師範學校校規（府令第 23 號）。 

第一條  師範學校預科之教學科目有，修身、國語、漢語、數學、圖畫、

音樂、實科、體操。實科為手工及農業。 

第二條  師範學校本科之教學科目有，修身、教育、國語、漢語、歷史、

地理、數學、理科、圖畫、音樂、實科、體操。實科為手工、

農業或商業。 

第三條  在師範學校，學生教育必須注意上述事項（第三條至第十六條之

間相關授課之規定項目）。 

第十二條  圖畫，是為使能學習細緻觀察，並正確且自由地繪畫之能力，

促使學生除能學習公學校圖畫教學之繪畫方法之外，還能培養

創意及美感之要旨。圖畫課以寫生畫為主，加授臨畫和構圖，

並使其在黑板上練習之故，而應教授幾何圖的畫法和相關教學

法。 

第十四條  實科是為使學生掌握相關的實業知識和技能，培養對實業的興

趣和勤勞的習慣，並使其學習高等學校實科的教學方法為旨。

實科為手工、農業或商業，是為使學習能適切地運用在實際生

活者。並教授植物纖維、竹、木、金屬等做工藝製作，同時亦

應教授其材料之品質種類、性質以及工具之使用與保存方法，

亦教授簡易製圖等。 

第十七條  師範學校之教科書用的圖畫，應使用台灣總督府編纂者。如無

前述之教科書用圖書時，學校之校長得以使用除前項之外，得

台灣總督認可之圖畫。 

第四十二條  有關內地人教師之培養規則，應參照其他規定。12 

這些就是師範學校教師培養之改正令。相較於之前，內容更加仔細且範圍更

廣。特別是對「圖畫教學」、「圖畫之選擇利用」等，都提出了具體方案。因此日

                                                 
10 吉野秀公，《台灣教育史》，台灣日日新報社，1927 年 10 月 20 日，頁 628。 
11 吉野秀公，《台灣教育史》，台灣日日新報社，1927 年 10 月 20 日，頁 629。  

12 台灣教育會編，《台灣教育沿革誌》，青史社，1892 年，頁 628-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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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時代台灣的美術教科書，初期大致和日本國內相同，而台灣人民使用的，才由

本地素材應用再編輯而成。但著重之處是在於手工教育的部份，從 1902-1919 年

（明治 35 年至大正 8 年），手工教育雖是選修科目，而從 1919 年（大正 8 年）

頒佈的台灣教育令（府令第 23 號）開始，手工教育成為實科教育之必修科目，

殖民地台灣產業教育因而開始受到重視。 

相較於 1902 年（明治 35 年）的「圖畫教育」，不僅只是「臨畫」、「寫生」

而已，本島學生課程中無論本科生或預科生，從 1 年級開始都必須學習「臨畫」、

「寫生」、「考察畫」。至 2 年級時，本科生更有「幾何畫」的選修科目可選擇。

另外，當時美術教材的「黑板畫」也成為研究對象。是以培育美感的綜合教育為

目標。這些就是台灣初期美術教育（圖畫教學）之內容。由基礎學習美術的目的

是為了培養教師和學生之美感意識，而不是為了培養職業的畫家或藝術家。因此

在當時，要想追求更高深的學問時，只能前往東京。 

由此相對於以「文人畫」為主的時代（明、清），日治時代圖畫教育的內容，

明顯的是根本革新學校教育。例如，在學習西洋畫時，為了能畫出精密的構圖設

計而必須接受專門的訓練。明暗的對比、點線面之使用等，追求實物之呈現而不

斷反覆地練習，學習基礎的設計原理。而幾何圖和透視圖，是要培養觀察力，由

整體比例上來構成完美構圖的圖畫。這些是西洋繪畫的基本教授手法。由於這樣

的師範美術教育之施行，對當時的美術有了長足的進步，對日後的發展也發揮了

相當大的效果。 

東京學藝大學圖書館裏，有 1918 年（大正 7 年）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副教

授安東豐作著《黑板畫的畫法及範圍》一書。該書是當時的小學校和公學校使用

的專用教科書，作者有如下的說明： 

此書是在小、公學校親執教鞭的諸位教師懇切要求之下所完成的，在 1916

年～1917年（大正五年度及六年度）的台灣總督府主辦的小、公學校教師

講習會上，作者依所講述之內容為主，進而完成的。13 

其第一部份： 

第一 黑板畫的意義 

所謂的黑板畫，是指面向黑板以粉筆所繪畫完成者，皆屬之。 

重點： 

（一）在黑板上完成之繪畫，其目的是以黑板取代紙張。 

                                                 
13 安東豐作，《黑板畫畫法手冊》，新高堂蔵版，19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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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授者在授課時，為教學輔助地在黑板上實際操作繪畫。 

此為黑板畫定義，第二，黑板畫的價值，在於由繪畫和語言的相關性闡述了

黑板畫的重要性。在第三、第四點上，關於黑板畫用具及教授時的姿勢也略有提

及。最後，在第五點，實際練習中，則指出，表現應首先從點、線、面開始。 

在美國，以教育實踐家聞名的 TAD 先生，就非常重視基礎練習，提倡必須

讓兒童進行這樣的訓練，在美術時間進行之外，也能使其修習，故而在各個教室

都必須放置可供兒童練習，自由塗鴉的黑板。（中略） 

如此介紹當下美國美術實際的教學事例是一種先進思考。另外，在第六章，

也指出關於練習時應注意的問題： 

（1）如沒有足夠的時間去把握事物的特徵，需經常利用寫生近觀實體加強

印象，練習增強觀察力和敏銳度都是必要的。 

（2）黑板畫無法充分地表現出色彩。繪畫時必要盡量以自然方式呈現。14

（略） 

黑板畫的深層意義在台灣殖民地「美術教育」內容，是當時專門技術之參考

的典範。重視對兒童美的智力啟發，希望能將生活的全部都融入於繪畫中。此外，

由學習的基本圖案至透視圖的技巧、方法，都是美術教育基本的學習內容。因此，

也可說在大正初期，台灣學生進入到了學習繪畫的環境之中，為灰暗單調的生活

增添了幾許樂趣，另一種劃時代新的一頁吧！ 

 

三、公學校的美術教育 

從 1895 年（明治 28 年）八芝蘭惠濟宮的國語傳習成為公學校到國語學校開

始，以至 1943 年（昭和 18 年）為止，在全島各地持續開始實施國民六年義務教

育學制。在台灣殖民地花了 48 年的時間，終於一償台灣教育史上的悲願，這是

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對島民來說，在公學校中，加入圖畫的教育內容是很重要的。伊澤修二主張

以「要急事業」來開設國語傳習所，應該以日語作為溝通的工具，謀求與島民進

行交流，這就是在台灣最初的教育體系，在公學校施行圖畫教育，也是一項嶄新

的課題。 

1898 年（明治 31 年）7 月 28 日，頒佈了台灣公學校令（敕令第 178 號）15

                                                 
14 同上註。 
15 吉野秀公，《教育年表》，台灣日日新報社，1927 年 10 月 20 日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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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台灣公學校官制（敕令第 179 號）。重要條文列舉如下： 

第一條  僅限街庄社或數個街庄願負擔公學校之設置維持之經費時，知事

廳才予以認可。 

第七條  公學校之教科用圖書須經台灣總督的檢查認定後方可使用。 

第十二條  國語學校之附屬學校及國語傳習所之設備，得以全部轉給公學

校。16 

同年 8 月 16 日，頒佈了公學校規則（府令第 78 號）： 

台灣公學校規則 

第一章  主旨 

第一條  公學校為對本島人子弟施行道德教育，講授實學，以培養其

國民性格，同時使其精通國語為宗旨。 

第二章  組成 

第三條  公學校學生的年齡為 8 歲以上 14 歲以下。 

第四條  公學校的教學科目有，修身、國語、作文、讀書、習字、算

術、音樂、體操，修習年限為 6 年。 

第三章  如教授要旨及課程 

第九條  公學校之授課要旨如下： 

一  實施道德教育必須注意人應有的道義訓示以及作為日本

國民必要之性格。17 

之後，又頒佈了許多改正令，其中最受矚目的是 1907 年（明治 40 年）2 月

26 日頒佈的公學校規則改訂（府令第 5 號）。根據此次修訂而更改了畢業年限。

一直以來公學校之修習年限，皆規定為 6 年，但經過多年施行之結果，根據統計

顯示之事實來觀察，對於文化生活水準較低的村莊而言，時間過長，而對於文化

生活水準較高的都市地區者，作為日後進入高等學校之連結點而言，時間又嫌過

短。因而為改善此狀況，決定賦予公學校教育彈性。亦即修學年限以 6 年為主，

根據各地之狀況而可設置 8 年或 4 年之公學校，並因校舍狹隘無法容納全部學童

時，或在教師不足時，或是農村地區兒童全日出席學習有所困難時，可以進行二

部教學，更經濟地利用教育設施，且適應人民之期盼。 

再者，將農業、商業、手工等一向是為男女共有之學科，改為男子專有之課

                                                 
16 台灣教育會編，〈教育大年表〉，《台灣教育沿革誌》，青史社，1892 年。  
17 同上註，頁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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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因過去本島讀書人有鄙視農工商之弊端，因而將這些課程不列為選修，致力

於匡正此弊端及風氣。此外，漢語、音樂、裁縫等課程，得以依各地情況加以適

當調整，學生年齡也由原滿 7 歲以上 16 歲以下，改為 20 歲以下。並在設置 8

年學制之初，所用教科書及參考書應在明治 37 年 4 月頒佈的第六十一號台灣小

學校教科用圖書的高等科 2 學年以下之範圍內選定，並及時上報審批。主要條文

如下： 

第二條  將「16 歲」改為「20 歲」。 

第三條  公學校之修習年限為 6 年。但得依當地狀況而改為 4 年或 8 年。

公學校之教學科目有修身、國語、算術、漢語、音樂、體操，

為女生而加開裁縫，修學年限為 8 年的公學校加開理科、圖畫，

以及男生加開手工、農業、商業三科中一科或兩科。依各地情

況，可不開漢語、音樂、裁縫，修學年限為 6 年之公學校，需

為男生增開手工、商業、農業中的一科或兩科。 

廳長在規定修學年限 4 個月或 8 個月、或增減教學科目又或是訂定第二項

教學科目時，都須獲得台灣總督之許可。 

第十九條之三  以培養觀察物體之狀態並正確地繪畫出之能力，並培養其

美感為宗旨。 

繪畫圖畫首先始於單獨形體，接著是簡單的形態，再進入

以直線和曲線為基本架構而成的圖案。進而才得以教授簡

單的幾何圖畫。 

教授繪畫時，應儘量使描繪其他科目中教授過之物或學童

於日常生活中常見之物體，並兼顧注意培養學生清潔及崇

尚縝密之習慣。 

第二十二條  在修學年限 6 年之公學校中，加開手工、農業或商業中之科

目時，每週得以增加 2 小時以內之授課時數。18 

當時的民政總務局教務課長持地六三郎為能實施教育，而制定了周詳的計

畫。當時的教育政策是依據民眾之風俗、勞動狀況以及教育程度等而加以制定

的。過去以來一直是必須獲得地方廳許可方能設立公學校，進而改為需要總督的

認可之許可才能開辦公學校的制度改為由總督府認定，為提高教育水準等，使地

方教育能有其彈性空間。另外，認定學校圖畫教育的內容，並把手工教育正式列

                                                 
18 同註 16，頁 278-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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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選修科目，使公學校圖畫教育之規範能更加明確。允許增設圖畫學科的唯有 8

年制的公學校。所以公學校的學制都制定了新課程，只有八年制的公學校是唯一

設有圖畫教育的。另外，最為特別的是手工教育，在 6 年學制的公學校裏作為實

業教育之科目而開始授課，啟動台灣美術的新紀年。 

台灣教育改革後，8 年學制的公學校在台北 2 所（艋舺、大稻埕）、桃園 1

所、新竹 1 所、台中 2 所（台中、彰化）、嘉義 1 所，台南 2 所（第一公學校、

第二公學校），共計 9 所。6 年學制的公學校共計 84 所，4 年學制的共計 77 所，

分校 48 所。19 

這是當時在台灣所設置的公學校教育設施之狀況。學制體系混亂，弊端很

多。1912 年（明治 45 年）1 月 20 日，根據長年的實際經驗，於同年 11 月 28 日

由募集各地的意見，並於大正元年頒佈了公學校規則改正（府令第 40 號）。重要

條款如下： 

台灣公學校規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公學校是以教授本島兒童國語，施行道德教育以培養國民性，

並同時關注兒童身心成長，教授生活必須之基本知識技能為旨。 

第二條  公學校之修學年限為 6 年。但依各地狀況也得以設置為 4 年。

修學年限 6 年之公學校的教學科目有修身、國語、算術、漢語、理科、手工

及圖畫、農業、商業、音樂、體操、裁縫及家事，男生需修習農業或商業其

中一科，女生則需修習裁縫和家事。根據當地狀況，漢語、音樂、裁縫和家

事中的一科或數科，商業、農業之其中一科得以不開課。  

第三章  教則 

第二十三條  手工和圖畫課，以製作簡易物品，使習得描繪一般形態之

技能，以培養勤勉習慣及美感為旨。圖畫課應交替教授臨摹畫、寫生畫和設

計圖形等。依各地之情況，也可授以幾何繪圖。在教授手工和圖畫時，應儘

量利用其他科目所教授之物體及日常中時有所聞之事物，製作並使其描繪

之，此外也應留意工具之使用及保存方法。 

第九章  入學、在學及退學 

第八十六條  公學校之入學，需滿 7 歲以上 12 歲以下者方得以入學。但

                                                 
19 同註 16，頁 286-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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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特殊緣由，可由校長提出經廳長認可者，12 歲以上者亦得以入學。20 

如上述般，關於教育令之修訂，排除以往的緊急事態之由，對於混亂之學制

進行了慎重之檢討，更明確指示革新圖畫教育及手工授課之事宜。這次修訂促使

公學校的圖畫教育和手工選修科目成為必修科目，並且也宣告「確立了美術教育

時代」的到來。當時，孩童們得到公學校學習各方面知識的機會，同時也得以學

習美術基礎，培養美術興趣並養成美育觀念。為此，公學校設置了圖畫課程及手

工（工藝）科目，成就台灣美術之發展。 

1905 年（明治 38 年），根據國語學校改正令（府令第 91 號），在公學校女

子部的本島學制養成規定中，設置了包括圖畫教育等技藝學科。21長久以來在漢

民族男尊女卑思想之下，女子鮮少有就學的機會，但在日本人統治台灣後，這個

改正令大大提升了女子教育，使其得以由纏足之束縛中解脫，對於改變島民的風

俗習慣有著極大的貢獻。確實改變島民的風俗習慣等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初期的

女藝術家陳進即為其中一例。 

在台灣，日本小孩上的學校稱為高等小學校（專用學校）。1897 年（明治 30

年）6 月 26 日頒佈的條文（府令第 27 條）中，以第一條、第二條、第三條和第

十五條作為準則，實施圖畫教育。於此，持續 3 年的日台同校學制走到盡頭，人

種分離主義抬頭，開始形成了不平等教育。相較於 1907 年（明治 40 年）公學校

的本島人規定要更早上十多年。日本帝國政府在統治台灣之初，對島上各民族施

行的教育政策，將居民分為 3 個等級，在教育內容、教育水準以及設施上，皆有

所差別對待。例如，即使是行政區劃，漢民族是由台灣總督府民政局教務課來管

理，原住民則歸屬台灣總督府警察本署警務課管理，明顯人種分離，殖民現象歧

視主義的問題至此浮現。 

 

                                                 
20 同註 16，頁 288-314。 
21 李園会，《台灣初等教育研究》（上），瑞和堂，1918 年，頁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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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原住民美術教育之創設 

台灣原住民教育始於明、清時代，但不受重視，還總是受到歧視差別待遇。在日本統治

時代下，雖有改善，但兩相比較日本人的小學校與漢民族公學校，仍是有天壤之別。圖畫、

手工、音樂、遊戲等教材之讀本或教科書，都是由警務局編纂的，修身科目或算術所教授的，

也僅只能以為參考之程度。教員的雇用，大都不是正式合格師資，以警察為主，日本僧侶等

也可擔任授課，而漢語課程則免除授課。 

日本根據受教育之程度，將原住民分為「生蕃」和「熟蕃」。有接受教育者是為「熟蕃」，

居住深山處、未接受教育者則稱為「生蕃」。 

1923 年（大正 12 年），攝政官裕仁親王（昭和天皇）訪台時，賜給予原住民尊稱「高砂

族」之名，而後被廣為使用。22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民黨政府遷至台灣，將「高砂族」改稱為「高山族」，而後亦有「山

地人」、「平地山胞」之稱謂。由這些名稱方可看出對原住民的人種歧視仍然存在。 

1994 年 4 月 10 日李登輝總統於文化建設委員會主辦的文化會議上，首次以國家元首的

身分，提出將台灣山胞改稱之為「原住民」，並於同年 7 月 28 日使國會通過此修正案。李登

輝是中華民國成立以來，改變「漢人以外皆為蕃人」想法，對少數民族予以尊重的國家元首。

23 

有關台灣原住民的教育問題，則不可不提一位琉球教育界的急先鋒──相良長綱。 

 1886 年（明治 19 年）7月，廢藩置縣後的沖繩，但赴任當時之簽呈上，是兼任東

京高等師範幹事和沖縄縣師範學校校長，直至 1888 年（明治 21 年）4 月。相良在職期

間對沖縄師範教育，特別強化沖繩人的「日本化」為目標。國家主義以及軍國主義之體

制之下，因而進入巨大之轉型期。（中略）其後，相良與兒玉在台灣相遇，被認為是成為

草創台灣教育雛形者。來到台灣的二人，充分發揮沖繩的教育經驗，發揮其本事穩固立

場。如此在思考日本統治之初的台灣和沖繩之關連時，此二人對加強殖民教育思想議題

時，發揮了重大的作用。24 

相良長綱〈琉球人歸化薩摩藩〉和兒玉喜八都是日本內地教育界一樣擁有殖民地教育經

驗，也是教化事業高手，都曾在同化政策執行方面大顯身手。出身琉球的相良長綱，在琉球

執行皇民化教育，來台後，自願遠赴台灣南部原住民最多的地方，即 1871 年曾發生琉球人被

殺、視為是蠻荒之地的恒春，亦是 1874 年牡丹社事件西鄉從道殺害原位民排灣族的地方，其

心態擁抱一份特殊矛盾關係。相良長綱從琉球師範學校校長轉任至台灣總督府，成為日軍統

治台灣時首任台灣原住民教育所所長（國語傳習所、蠻人教育、恒春分教場、猪嘮社分教場）。 

                                                 
22  黃昭堂，《台灣總督府》，教育社出版，1986 年，頁 95。 
23  〈李登輝稱山胞為原住民〉，《自由時報》，2005 年 8 月 14 日，政治新聞版。 
24 又吉盛清，《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與冲縄》，冲縄 AKI 書房，1990 年 10 月 27 日，頁 11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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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 年（明治 29 年）9 月由伊澤部長發給恒春國語傳習所所長電報通知，可以確知當時

的情況：25 

   

  前月三十一日來電所言，在生番地 TEROSO 社設立分校一事，已於本月二日得到

許可，至於所需經費的增加及分配，關乎對生番地教育將要採取何種方法等是為適當，

此疑問需進行縝密調查，以防日後出現後悔不及之憾，根據目前為止的支廳長之報告

可知，支廳管轄內的蕃人相對溫和、順從，與我方展開交流，各種事情均能協商處理。

但在此次設立分校之際，為防止異端出現，切記督促我方所有工作人員務必要出言謹

慎，行事得當，這是成敗與否的關鍵。因此對於學生的招募及種類、學生的年齡、學

級科目授課時間及學生的管理等，均不必拘泥於已有的規則，可根據具體情況適當安

排處理。此次建校是為將來進行生番地教育時之模範，且日後無論教化之路有多艱難

也要將使其成為正規學校。現撥發足夠之經費以望設施完備。局長命令如是。 

明治二十九年九月  日 

 致恒春國語傳習所所長 相良長綱先生   

學務部長  伊澤修二 

 

恒春國語傳習所由相良長綱擔任所長，相良長綱於 7 月 18 日在支廳裏設置臨時事務所，

著手招募學生。募集 25 名志願者，並於 9 月 1 日舉行開所儀式。雖然是以城隍廟充當校舍。

26 

相良長綱選擇原住民教育，以致力於大日本帝國皇民化教育思想。在恒春國語傳習所之

後，轉至台東國語傳習所。其後又再回到恒春擔任恒春支廳長，於 1897 年（明治 30 年）就

任台東廳長。27 

關於原住民教育，在 1914 年（大正 3 年）4 月 18 日時頒佈了蕃人公學校規定（府令第

30 號）。主要條文擇要列出如下： 

（二）修學年限 4 年者，依蕃社之狀況得以改為 3 年。 

（三）加設科目之農業、手工、裁縫、家事相關的事項，稱為實科之其一科目與音

樂同列為必修科目。 

（五）向來以年齡滿 7 歲以上入學，鑑於蕃童之狀況而改為 8 歲以上。 

蕃人公學校規則 

第一條  蕃人公學校，以向蕃人實施道德教育，教授國語及生活必須之知識技能，教

                                                 
25 吉野秀公，《台灣教育史》，台灣日日新報社，1927 年 10 月 20 日，頁 104、105。 
26 台灣教育會編，《台灣教育沿革誌》，青史社，1892 年，頁 188。 
27 又吉盛清，《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與冲縄》，冲縄 AKI 書房，1990 年 10 月 27 日，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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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國風為旨。 

第四條  教學科目為修身、國語、算術及實科。28 

原住民教育的內容與漢族的公學校相比，在蕃人公學校規定手工教育必須被追加成為必

修科目。但實際上由於受限教授之教科書，現代手工教育進行到什麼程度確是個疑問。公學

校是 1907 年（明治 40 年）開始手工教育的，相較於日本人小學校依當地的狀況增加手工教

育，時間上之差別長達 7 年，由此可知，關於原住民之規定其實非常籠統。最初設置的蕃人

國語傳習所之管理，是隸屬於民政局殖產部，實際的待遇也有所不同。日本人在實施島民教

育之時，1897 年（明治 30 年）4 月在撫墾署長會議上提出過有關蕃人子弟之教育諮議，在當

時認定應以德為先，知識次之。29山區地帶交通不便，故而在各地設置了蕃務官吏駐在所，

在警察官員的管理下，施行特殊教育事業，也就是所謂的「蕃童教育」。 

1919 年（大正 8 年）10 月 29 日，田健治郎出任首任文官總督，發表對台灣教育的施政

方針。在調查了日台共學教育之利害關係後，於 1922 年（大正 11 年）2 月 6 日頒佈新台灣

教育令（敕令第 20 號）。這是為緩和台灣民眾不滿而提出的劃時代意義之改革。30田健治郎

總督認為應該進一步修改台灣教育令，也應該取消內地人與台灣人在教育上的差異，應該制

定整合由初等教育再到大學教育的教育制度。田健治郎在施政方針上有以下訓示：「在教育

上，應是內地人與本島人共學教育」31，以不否定台灣殖民地特殊性、主張應採行內地主義

的新教育。這是同化主義政策的來臨。 

在頒佈台灣教育令 1922 年（大正 11 年）2 月，台灣民眾對新教育令內容發起各種抗議，

出現了多種論調，陷入了激烈爭論並展開政治訴求運動。在政治運動之初，是要求撤除廢止

1918 年（大正 7 年）的 63 方案。1921 年（大正 10 年）10 月 17 日，台灣人組織的政治團體

「台灣文化協會」正式成立，由林獻堂出任總理。32相對當時的不平等教育，島民亦爭取其

他應得的地位與權利，如參政權、設置台灣議會等請願運動於焉展開。這是所見台灣民族政

治意識抬頭最興盛的時代。啟蒙台灣人民的政治意識，以提高本島人地位為目標，要求平等

的教育機會、參政權等推動文化協會請願運動。 

新台灣教育令頒佈後，根據內地與台灣的融和政策，台灣民眾的教育制度及內容也因而

向上提升。因「內台共學時代」之來臨，而增加了台灣學校的設置，且學校制度也和日本內

地完全相同，故而提升了台灣的教育水準。但是，新台灣教育令的內容中，共學制僅只適用

於內地人和漢民族，關於原住民的教育問題，則仍將其分為「生番」和「熟蕃」，進行著差別

性的不平等教育。關於改善原住民教育政策，完全被忽視，遭受有如「棄民」、「難民」般的

                                                 
28 台灣教育會編，《台灣教育沿革誌》，青史社，1892 年，頁 473-474。 
29 同上註，頁 482-483。 
30 李園会，《台灣初等教育研究》，瑞和堂，1918 年，頁 1036-1037。 
31 田台灣總督訓示 總督府會議室記錄，大正 8 年 11 月 12 日。 
32 同註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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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 

1928 年（昭和 3 年）1 月，總務長官頒佈公告（督警第 174 號），因教育所制定的新教育

準則，而廢除了過去原有教育準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培養以國語或台灣語為生活用語子弟，得以在警察官吏駐在所或同派出所設

置教育所。 

第四條  教育所廢止時，知事或廳長需將其事由、年月日及兒童之處置方法等，具體

地向台灣總督提出報告。 

  第三章  修學年限、教學科目、教學準則及教科用圖書 

第八條  教育所的修學年制為 4 年。 

教學科目有修身、國語、算術、圖畫、音樂、體操和實科。 

   實科分為農業、手工及裁縫，可選其中的一門或二門教授，裁縫為女童課程。 

第十三條  圖畫課為使學生具有描繪普通物體形態之能力，並以培養其美感為旨。圖

畫應儘可能選擇學童日常所見之事物以寫生畫為主，並適度穿插教授臨畫。 

 圖畫課應注意培養學生把握物體形態並能將描繪能力，並應注意培養學生的創意並

使其養成愛好清潔、崇尚縝密之習慣。 

第十六條  實科是以使學生修得實際業務相關之知識技能，並培養其崇尚勤勞，注重

實業之氣質為旨。 

 實科應根據各地情況，選擇實際必要且適當業務，教授使學生易於理解。 

手工應使用藤、植物纖維、竹、木、粘土、金屬等該地區易於取得之材料，並儘可

能製成適當且具實用性之物。 

教授手工課程時，也必須教示用具之使用方法、材料之品質種類、性質和價格等。33 

這是原住民制定圖畫教育和手工授課內容。比日本內地人晚了 31 年（明治 30 年台灣總

督府國語學校），比漢民族晚了 21 年（明治 40 年公學校規則改正令）。如此一般，方可理解

台灣原住民在台灣日治時代美術運動中缺席，一來被日人歧視視為野人，二來總以生產技能

為主要教育方式，甚難有所發揮。 

台灣的圖書館裏收藏著 1935 年（昭和 10 年）3 月 1 日 台灣總督府教育所警務局所出版

發行的「原住民圖畫帖」。有 1～4 年級的教師用圖畫帖的編纂說明。以下是詳細的說明和教

師指導參考要點： 

總論 

（1）本圖畫帖可謂是取材自蕃人實際之生活觀察，大致是參考文部省發行的《小學

                                                 
33 台灣教育會編，《台灣教育沿革誌》，青史社，1892 年，頁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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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畫》，稍加編集而成的。 

（2）本圖畫帖以培養兒童之觀察力、表現力及鑑賞力，並擴大其生活為旨。 

（3）本圖畫帖對蕃童而言，最主要在於養成其完整的國民性，是非常好的教材，足

以使兒童自由發揮其才能之教材。（略）34 

 

這是目前被發現殖民地時代，台灣原住民美術教育記載唯一內容最為詳細的圖畫帖﹙如

表 1、表 2﹚。 

相較於針對內地人或漢民族所用者（詳參附錄），原住民的圖畫教授用圖畫帖內容較為簡

單，內容對象物也更為實際易懂。幾乎都是原住民日常接觸的事物，像是風景、動物、植物、

裝飾品等，彙集了許多原住民周圍事物資料製成的教材。 

製作和收集取向，也是以原住民喜好為主，務使其能產生興趣。首先，從簡單的點、線、

面開始，使其能發揮出對圖案、形狀、色彩、明暗對比等方面的創造力，能自由表達出其創

意，並將寫生畫及圖案加入其中。是能代表原住民的風土習俗、具實用性的美術教科書。 

從日本統治台灣開始，至於施行教育面上，在台灣各民族中得以施行美術教育為止，共

歷時 32 年的歲月。督警第 174 號條文頒佈，代表的是台灣島民美育和圖畫教育之施行終得以

完成，是歷史上的大事件。不幸日治時代台灣各民族用的美術及工藝教科書保存不易，目前

所剩無幾，大致都已遺失。 

日軍統治台灣，除了處置抗日島民之外，令其頭痛的問題還有一椿，即是對台灣原住民

的教化問題，對未開化住民及土地荒廢之狀態，還得需要花上相當長的時間治理。 

1898 年（明治 31 年），在當時從事原住民調查研究工作、隸屬民政局之伊能嘉矩指導下，

與栗野傳之共同進行了台灣蕃地調查，在翌年 1899 年（明治 32 年）1 月 9 日提出了最終報

告《複命書》以及台灣原住民之教育方案。提出之複命書如下。 

 

  謹此覆命。自從受命進行有關蕃人教育設施準備之調查起至結束，歷時 190天，

行約 500餘里，最初由臺北東南蕃地屈尺起程，跋涉經大萪嵌、五指山、南庄、大湖、

東勢角、埔里社等各地之山谷，漸次向南推進，越過水沙連蕃境，穿過林杞埔、蕃薯

寮各地，直奔海路恒春，視察了所謂的琅橋一帶之蕃界，後又起航至卑南之地，轉而

橫越台東的谷地，進入遙遠的奇萊蕃境，而得以完成實地調查。（中略） 

 

中但至於是否應對蕃人的教育設施予以改進，則仰仗長官果決明斷。以其結論視之，

將來可使其教育得宜，不失薰陶教養，則應可使其成為良順之民，捍護之兵，此乃勿庸置

                                                 
34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教師用圖畫帖》，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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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之處。（略）現今，針對據今不久前的清光緒年間舊政府關注程度最低的泰雅族進行的

教育結果，以此視之，僅 3年左右，即使蕃童成為樸實純良之民，是為事實，故此可知台

灣各蕃族絕非不可教化之人，雖然過去有著質疑的論調，但由此可知，也更加認知蕃人教

化之施行實為必要。35 

伊能在報告中所述：「將來可使其教育得宜，不失薰陶教養，則應可成為良順之民，捍護

之兵，此乃勿庸置疑之處。」，基本上是以殖民者角度來觀看原住民。伊能是偉大的人類學者

之一，在台灣留下了大量的關於台灣原住民研究，足以成為人類共同遺產的重要研究資料。

他也是日本統治台灣人員當中為數不多的良識之士。但他的提案，正值被利用於第二次世界

大戰的太平洋戰爭之際，隨著戰況失利，日本軍隊大量地將台灣高砂義勇軍送入戰線之中，

使原住民成為悲慘的殖民地統治下之犧牲品。 

 

表 1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出版《教育所略畫帖》目錄  

圖 內容 注 圖 內容 注 

第一圖   靜物 基本 第三十二圖  風景  應用 

第二圖   靜物、人物   基本 第三十三圖  風景  應用 

第三圖   人物 基本 第三十四圖  交通  應用 

第四圖   人物 基本 第三十五圖  交通  應用 

第五圖   動物 基本 第三十六圖  交通  應用 

第六圖   動物 基本 第三十七圖  交通  應用 

第七圖   動物 基本 第三十八圖  交通  應用 

第八圖   動物 基本 第三十九圖鳥、魚、蟲  應用 

第九圖   植物 基本 第四十圖  鳥、魚、蟲  應用 

第十圖   風景 基本 第四十一圖鳥、魚、蟲  應用 

第十一圖 風景 基本 第四十二圖鳥  應用 

第十二圖 風景 基本 第四十三圖鳥、獸  應用 

第十三圖 靜物 應用 第四十四圖獸  應用 

第十四圖 靜物 應用 第四十五圖獸  應用 

第十五圖 靜物 應用 第四十六圖獸  應用 

第十六圖靜物  應用 第四十七圖人物（表情）應用 

第十七圖靜物  應用 第四十八圖人物（臉）  應用 

第十八圖靜物  應用 第四十九圖人物（臉）  應用 

                                                 
35 台灣教育會編，《台灣教育沿革誌》，青史社，1892 年，頁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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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圖水果  應用 第五十圖  人物（臉）  應用 

第二十圖  水果、蔬菜  應用 第五十一圖人物（活動）應用 

第二十一圖水果、蔬菜  應用 第五十二圖人物（活動）應用 

第二十二圖水果、蔬菜  應用 第五十三圖人物（活動）應用 

第二十三圖  植物  應用 第五十四圖人物（活動）應用 

第二十四圖  植物  應用 第五十五圖人物（生活）應用 

第二十五圖  植物  應用 第五十六圖人物（生活）應用 

第二十六圖  植物  應用 第五十七圖人物（生活）應用 

第二十七圖  風景  應用 第五十八圖人物（生活）應用 

第二十八圖  風景  應用 第五十九圖人物（生活）應用 

第二十九圖  風景  應用 第六十圖  人物（生活）應用 

第三十圖風景  應用 第六十一圖人物（生活）應用 

第三十一圖  風景  應用 第六十二圖人物（生活）應用 

昭和 11 年 3 月 28 日印刷  昭和 11 年 3 月 31 日發行 

 

表 2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出版《教育所圖畫帖》（教師用）目錄 

第一學年 

課程 名稱 註 課程 名稱 註 

第一課色彩的使用方法 講解 第十二課 煙筒   寫生畫 

第二課日旗  思想畫 第十三課  豬思想畫 

第三課樹思想畫 第十四課  橋思想畫 

第四課帽子  寫生畫 第十五課 遊玩   思想畫 

第五課 家   思想畫 第十六課 檳榔樹 寫生畫 

第六課石磨  寫生畫 第十七課 學生   思想畫 

第七課 山   思想畫 第十八課 圖案   圖案 

第八課 橘子 寫生畫 第十九課 猴子   思想畫 

第九課 鳶   思想畫 第二十課 樹 寫生畫 

第十課蒲公英寫生畫 第二十一課   遊戲   思想畫 

第十一課  萬歲  思想畫  

昭和 10 年 2 月 28 日印刷  昭和 10 年 3 月 1 日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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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學年 

課程 名稱 註 課程 名稱 註 

第一課   石楠花寫生畫 第十一課   太陽 思想畫 

第二課雞   思想畫 第十二課   香蕉 寫生畫 

第三課竹編便當盒   寫生畫 第十三課   月亮 思想畫 

第四課芋頭 寫生畫 第十四課   狗   思想畫 

第五課彩虹 思想畫 第十五課   葫蘆 寫生畫 

第六課魚   思想畫 第十六課   鳥   臨  摹 

第七課汽車 臨摹 第十七課  圖案  圖  案  

第八課雲   思想畫 第十八課  樹下  思想畫 

第九課箱籠 寫生畫 第十九課  山與家思想畫 

第十課圖案 圖  案 第二十課  學校  思想畫 

昭和 10 年 2 月 28 日印刷 昭和 10 年 3 月 1 日發行 

第三學年 

課程 名稱 註 課程 名稱 註 

第一課棕櫚  寫生畫 第十一課   筆筒樹   寫生畫 

第二課百合  寫生畫 第十二課   兔子 臨  摹 

第三課黃昏  臨  摹 第十三課   月桃 寫生畫 

第四課磨與杵寫生畫 第十四課   竹管 寫生畫 

第五課雲思想畫 第十五課   雉雞 臨摹畫 

第六課山與家寫生畫 第十六課   高山 思想畫 

第七課火車  臨  摹 第十七課   女人 思想畫  

第八課小溪  思想畫 第十八課   水牛 臨  摹 

第九課老師  思想畫 第十九課   圖案 圖  案 

第十課山路  臨  摹 第二十課   派出所   寫生畫 

昭和 10 年 2 月 28 日印刷 昭和 10 年 3 月 1 日發行 

 

第四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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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名稱 註 課程 名稱 註 

第一課杜鵑花寫生畫 第十一課   蝴蝶 臨  摹  

第二課跳舞  思想畫 第十二課   森林 寫生畫 

第三課鐵線橋寫生畫 第十三課   運動會   思想畫 

第四課櫻花  寫生畫 第十四課   鷹   臨  摹 

第五課月夜  寫生畫 第十五課   瀑布 寫生畫 

第六課鹿臨  摹 第十六課   圖案 圖  案 

第七課紡織  思想畫 第十七課   飛機 臨  摹  

第八課斷崖  寫生畫 第十八課   搗年糕   思想畫 

第九課雪山  臨摹畫 第十九課   芭蕉 寫生畫 

第十課倉庫  寫生畫 第二十課   秋天的山 寫生畫 

昭和 10 年 2 月 28 日印刷昭和 10 年 3 月 1 日發行 

  

表 3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出版《教育所圖畫帖》（教師用）課程內容統計表  

學年  種類 思

想畫 

寫

生畫 

講

解 

圖

案 

臨

摹 

計 

第一

學年 

時

數 
12 7 1 1 0 21 

第二

學年 

時

數 
10 6 0 2 2 20 

第三

學年 

時

數 
5 8 0 1 6 20 

第四

學年 

時

數 
5 9 0 1 5 20 

 

過去台灣總督府出版的台灣各相關學校教科書，多年來因不斷流失或火燒殆盡，尋遍全

台灣和日本各地圖書館後，目前得以確認的只有 4 冊在 1935 年（昭和 10 年），由台灣總督府

警務局出版的原住民圖畫教科書（教師用）而已。 

另外，193６年（昭和 11 年）出版的《教育所略圖帖》（學生用）之原本也已遺失，僅存

黑白複製本而已。 

依此所作之的「課程內容統計表」（表 3），可呈顯日本教師對於台灣原住民進行美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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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主要指導課程內容，部分為了同化主義而採行的思想教育的用心，重點在於愛國心教育，

其中含有大量軍事教育之要素。 

大日本帝國，經過侵略戰爭、皇民化、愛國、敬軍以及思想一體化之面貌，都可以在原

住民的圖畫帖內容中表現出來。 

 

結語 

殖民國家和被殖民的人民，他的利益和考量永遠是對立，民族與民族之間，無論是膚色

或族別，終究不同。為奮鬥自立之外旁無方法。日本帝國主義對台的統治，始終是以戰略利

益考量，同化教育為主要目的。本文所述是發生在台灣殖民土地上，來台居住移民或官員貴

族的大和民族，在台文化教育的沿歷過程，從教育法則更不難發現，日本民族利益至上及課

程演變不平等差別現象，這亦是台灣殖民現象一環，並非奇蹟的顯現，而完全是人的因素，

統治力的展現。 

 

日帝除了強化皇民思想、同化政策之外，最終目的在融化島民意識以及認同精神，這種

文化特殊現況，雖然後來成為台灣文化協會的文化推動及抗爭議題，獲得日帝部份讓步，其

真正效果有限。筆者將繼續發表論點，以台灣人的觀點研究將日本人在台施行不平等美術教

育因素，以及帝國主義的推手──後藤新平的實業政策手工﹙工藝﹚教育作進一步探究分析。 

 

本文重新考證臺灣殖民地的教育史，和近代殖民地的臺灣美術教育的學校教育沿革，列

舉日本帝國統治臺灣殖民地美術教育的意義，並以日本人優先主義長期控制的殖民地美術教

育的特徵和實質內容為重要論點進行了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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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台灣總督府出版《公學校圖畫帖》（兒童用書）目錄    

第三學年 

課程 名稱 課程 名稱 

第一課 原野 第九課   路與樹 

第二課 彩虹 第十課   海 

第三課 薔薇 第十一課 稻村 

第四課 四角形 第十二課 方格 

第五課 三角形 第十三課 老鼠 

第六課 三角旗 第十四課 貓 

第七課 菱形 第十五課  組合方法 

第八課 旗 第十六課   略圖 

大正 10 年 3 月 25 日印刷  大正 10 年 3 月 28 日發行 

 

第四學年 

課程 名稱 課程 名稱 

第一課 製圖用棉花 第十課  立方體的變化 

第二課 線圈工作圖 第十一課立方體的變化 

第三課 景色遠近 第十二課箱型工作圖 

第四課 正方形透視圖 第十三課 圓柱體的變化 

第五課 明信片 第十四課 茶罐 

第六課 圓形透視圖 第十五課 白頭鳥 

第七課 團扇 第十六課 鴿子 

第八課 紅鯉魚 第十七課 圖案化 

第九課 金魚 第十八課 略圖 

大正 10 年 3 月 25 日印刷  大正 10 年 3 月 28 日發行 

   

第五學年 

課程 名稱 課程 名稱 

第一課 彩圖 第九課 幾何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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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 彩圖 第十課 圖案 

第三課 蝴蝶 第十一課   配色法 

第四課 圖案的組合 第十二課   圖案 

第五課 圖案 第十三課   狗 

第六課 位置的選取 第十四課   蘋果（參考圖） 

第七課 茶盤茶碗 第十五課   圖案化 

第八課 竹筍（參考圖） 第十六課   略圖 

大正 10 年 3 月 25 日印刷  大正 10 年 3 月 28 日發行 

 

第六學年 

課程 名稱 課程 名稱 

第一課 彩圖 第九課 水桶（參考圖） 

第二課 配色圖 第十課 筆筒（參考圖） 

第三課 圖案 第十一課   點心盒（參考圖） 

第四課 圖案 第十二課   位置的選取 

第五課 立體圖形 第十三課   景色 

第六課 硯臺（參考圖） 第十四課   圖案化 

第七課 雞 第十五課   略圖 

第八課 立體陰影圖 第十六課   略圖 

大正 10 年 3 月 25 日印刷 大正 10 年 3 月 28 日發行 

備註：1921 年（大正 10 年）《公學校圖畫帖》（第一學年、第二學年）之原書，狀況不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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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總督府出版《初等圖畫》目錄    

第一學年 

課

程 

名稱 課程 名稱 

第一課 大和旗 第十三課   運動會 

第二課 門 第十四課   節日 

第三課 鯉魚旗 第十五課   狗 

第四課 樹 第十六課   老師 

第五課 汽車 第十七課   玩綉球 

第六課 西瓜 第十八課   水果的圖案 

第七課 七夕 第十九課   歲末 

第八課 暑假的回憶 第二十課   門松 

第九課 花 第二十一課 玩具 

第十課 月亮 第二十二課飛機 

第十一課   遊戲 第二十三課女兒節 

第十二課   樹葉的圖案 第二十四課景色 

昭和 10 年 2 月 28 日第一版印刷 昭和 10 年 3 月 5 日第一版發行 

 

第二學年 

課

程 

名稱 課程 名稱 

第一課 朋友 △ 第十三課   放風箏 

第二課 軍艦 △ 第十四課   景色 

第三課 端午節 第十五課   老師與學生 

第四課 花 第十六課   跳繩 

第五課 家 第十七課   街道 

第六課 魚 第十八課   新年 

第七課 魚形圖案 第十九課   新年的遊戲 

第八課 番茄 第二十課   水果 

第九課 暑假的回憶 第二十一課 母雞和小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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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課 夏季的水果 第二十二課 鳥的圖案 

第十一課   水果的圖案 第二十三課 女兒節 

第十二課   風箏 第二十四課 山路 

昭和 10 年 2 月 28 日第一版印刷 昭和 10 年 3 月 5 日第一版發行 

備註：△脫頁 

 

第三學年 

課

程 

名稱 課程 名稱 

第一課 皮包 第十三課   金魚 

第二課 火車 第十四課   水牛 

第三課 不倒翁 第十五課   野獸的圖案 

第四課 自行車 第十六課   景色 

第五課 景色 第十七課   菊花 

第六課 交通工具的圖案 第十八課   鴿子 

第七課 捉螢火蟲 第十九課   新年的遊戲 

第八課 木瓜 第二十課   月曆 

第九課 蔬菜 第二十一課 水果 

第十課 暑假的回憶 第二十二課 景色 

第十一課   花瓶裏的花 第二十三課 瓶子 

第十二課   船 第二十四課 景色 

昭和 10 年 2 月 28 日第一版印刷昭和 10 年 3 月 5 日第一版發行 

 

第四學年 

課

程 

名稱 課程 名稱 

第一課 瓶與杯 △ 第十三課   盒子 

第二課 學校 第十四課   書 

第三課 風景 第十五課   賀年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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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 蔬菜 第十六課   盤中的蔬果 

第五課 牽牛花 第十七課   茶罐 

第六課 牽牛花的圖案 第十八課   郵筒 

第七課 夏天 第十九課   風景 

第八課 魚 第二十課   花盆 

第九課 昆蟲 第二十一課 旗杆 

第十課 昆蟲的圖案 第二十二課 人物 

第十一課   風景 第二十三課 封面圖案 

第十二課   幾何圖形 第二十四課 學校 

昭和 11 年 3 月 7 日印刷昭和 11 年 3 月 10 日發行 

備註：△脫頁 

   

第五學年 

課

程 

名稱 課程 名稱 

第一課 紙風車 第十三課   團扇 

第二課 瓶子 第十四課   洋傘 

第三課 遠足 第十五課   船 

第四課 樹 第十六課   菊花 

第五課 風景 第十七課   割稻 

第六課 花 第十八課   書籍 

第七課 兔子 第十九課   風景 

第八課 兔子的圖案 第二十課   樹葉的圖案 

第九課 水果 第二十一課 熨斗 

第十課 蔬菜 第二十二課 扼腕 

第十一課   瓶與壺 第二十三課 皮包 

第十二課   椅子 第二十四課 海報 

昭和 11 年 3 月 7 日印刷   昭和 11 年 3 月 10 日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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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學年 

課

程 

名稱 課程 名稱 

第一課 學習用品 第十三課   風景 

第二課 農具 第十四課   人物 

第三課 風景 第十五課   人物素描 

第四課 手 第十六課   麻雀 

第五課 夏季的帽子 第十七課   花 

第六課 廚房用具 第十八課   賀年卡 

第七課 裝飾文字 第十九課   室內裝潢 

第八課 海報 第二十課   插圖 

第九課 蔬菜和水果 第二十一課 風景 

第十課 風景 第二十二課 花 

第十一課   花 第二十三課 人物 

第十二課   連續圖形 第二十四課 風景 

昭和 11 年 3 月 7 日印刷   昭和 11 年 3 月 10 日發行 

 

 

 

 


